
1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 2017－070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加短信通知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同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

11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

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杜美杰、吴卫明、何和平、陈国宏四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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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第 2017－072 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在新疆博乐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因经营

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新

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设立 1家全资子公司，承接当地安防项目。新公司

初步方案如下： 

（1）名称：博乐市中科融通物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北京路豫康苑小区八号楼

二单元 302； 

（4）法定代表人：孙焕哲； 

（5）股权结构：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持股 100%； 

（6）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设备、安防设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销售；软件开发、

销售；电子产品设计、制造、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电子工程设计、施工；机房设备设计、安装；应用软件、电子设备及

器材租赁（不含融资租赁)。 

上述方案均仅为初步计划，最终以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及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杜美杰、吴卫明、何和平、陈国宏四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新

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可行的。本次投资金额小，短期

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且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在当地开展安防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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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在新疆阿图什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新疆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设立 1家全资子公司，承接当地安防项目。新公司初步方

案如下： 

（1）名称：中科融通克州信息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2）注册资本：52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 

（4）法定代表人：王江； 

（5）股权结构：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持股 100%； 

（6）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设备、安防设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销售；软件开发、

销售；电子产品设计、制造、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电子工程设计、施工；机房设备设计、安装；应用软件、电子设备及

器材租赁（不含融资租赁)，安防技术维护。 

上述方案均仅为初步计划，最终以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及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杜美杰、吴卫明、何和平、陈国宏四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新

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可行的。本次投资金额不

大，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看，有利于中科融通承

接当地安防项目，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三、备查附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